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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的区域治理：组织及其法制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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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在全球化和经济一体化的新格局中，区域治理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趋势。

德国在区域治理方面经多年发展已经形成较为完善的制度体系，其重要的治理手段为：由

地方政府自发建立区域性协调组织协调关系、促进地方合作、实现管理职能。根据组织设

立的法律依据，德国区域治理中的组织主要有非正式合作机制、私法组织、公法组织三种

类型，具体形式多样。这些组织所具有的执行力来自于德国悠久的地方自治传统以及严

谨庞大的法律体系的保障。作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法治协调机制之一，我国实践中也出

现了区域性组织的模式。在未来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我国可以借鉴德国经验，增强地方

政府的自主性和积极性，逐步完善法制保障，进一步发挥区域性组织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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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的日益开放以及中国与世界经济的日益融合，促使资本推动经济区域不断

走向一体化。长三角经济圈、珠三角经济圈、环渤海经济圈等区域经济体开始形成，传统

的行政区划间的竞争已经转向区域间的竞争，跨行政区划的规划与管理手段重要性逐渐

增加。我国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过程出现了区域性组织的实践，主要形式为区域合作组织

和区域合作领导机构。作为我国区域经济一体化过程中最先出现的法治协调机制之一，

区域性组织在实践中却遇到了一定的制度障碍。主要表现为组织的设立缺乏直接的法律

依据，组织职权不明，组织形式单一。〔１〕 德国作为重要的经济体及大陆法系的代表，也正

处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之中，探索和积累了区域治理的丰富经验。本文拟对此做一

梳理，以供我国借鉴。〔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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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德国区域治理中的协调机制

（一）区域的界定

德国属联邦制国家，政体由联邦、联邦州以及地方自治团体三个层级组成。州拥有

独立的立法、司法及行政权力。１６个州中有普通州１３个，城市州３个（柏林、汉堡及不

莱梅）。联邦州下设地方自治团体，兼具州政府基层行政体制和地方自治团体的性质。

地方自治团体由两级组成。上一级是县一级地方行政（３２３个），包括县及独立市，县下

设县辖市和乡镇及乡镇联合区；下一级是乡镇及乡镇联合区。各州在具体行政组织结

构上还有差异。〔３〕

除联邦、州以及地方三种行政层级外还有“区域”层级。在德国的法定规划体系

中，区域是建立在社会经济相关及地理空间单位上的一种跨地方行政的规划单位，但并

非独立的行政区划。德国的“区域”不是一个被严格界定的概念，与之相关的术语也有

多种。一般而言，区域划分的主要依据是相似性原则或交织性原则。前者主要针对空

间单位地理特征的相似性，后者强调地理空间功能上的相互交织，例如，基于经济或交

通结成的网络。〔４〕

德国城市化区域的比重要高于欧洲的平均水平，８０％以上的人口生活在城市地区。

截止２０１３年１１月１日，德国境内共有２０６４个城市，〔５〕其中人口超过１０万的大城市有

７６个。〔６〕 德国区域发展的突出特点及格局是以大城市带动周边发展，从而形成都市区

域群。根据不同标准，德国可以被分为数量不等的都市区域。例如，根据人口密度、地

区大小及城市架构所占份额，德国在 １９９３年拥有 ４５个都会密集区域（原西德 ３５个，原

东德 １０个）。１９９５年，德国空间规划部长级会议提出了德国空间规划政治发展框架，

强调大都会区域作为社会经济发展的引擎应当为保持德国在欧盟中的竞争优势以及促

进欧洲一体化的进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并最终确定了 １１个欧洲大都会区域，即柏林 －

勃兰登堡、汉堡、莱茵 －鲁尔、莱茵 －美茵、斯图加特、慕尼黑、哈勒／莱比锡 －萨克森三

角、汉诺威 －布伦瑞克 －哥廷根、纽伦堡、莱茵 －内卡及不莱梅 －奥尔登堡。〔７〕 这些以

城市带动发展形成的区域多数位于州所辖范围内，跨越不同的地方行政单位，有的还跨

越相邻州。因此，区域发展既涉及州与州之间的合作也涉及地方政府间的合作。

（二）州与州之间的协作

德国目前各州的疆界为二战之后划分，划分时并未考虑都市发展、区域经济结构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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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居民的身份认同等因素。除 １９５２年巴登符腾堡州的创建外，其它各州重新划分疆域

的尝试均告失败。为突破既有的地域分割格局以解决区域发展与城市地带的公共事业

问题，各州在区域的层面建立了跨域的合作机制。

德国统一之后，北部的不莱梅、汉堡和柏林三个城市州最先意识到跨越州领域的城

市区域发展问题，并开始进行区域规划的合作。一些州建立了联合行政机构（如汉堡

及石勒苏益格 －荷尔斯泰因统计办公室）或联合司法机关（如柏林和勃兰登堡）。巴登

符腾堡州、黑森州及莱茵兰 －普法尔茨州政府在 ２００６年为莱茵 －内卡区域的合作建立

了合作组织。同样的合作也存在于其它跨州的区域规划过程中。〔８〕

州与州之间的合作方式之一，是订立州际协议。基于德国《基本法》授予各州独立

的立法权，各州之间可以因经济合作或边界事务订立协议协调相关事宜。州际协议只

有经州议会通过并以表决法或转化法的形式并入州法才能生效。〔９〕 各州可以为覆盖

全德的抽奖、广播、传媒、青少年保护等公共事业，共同签署协议。〔１０〕 相邻州也可以为

跨边界的事业签署协议。例如，在上述莱茵 －内卡大都市区域的区域协作过程中，巴登

符腾堡州、黑森州及莱茵兰 －普法尔茨州政府曾分别于 １９６９年和 ２００５年签订了两个

促进三州合作的州际协议。２００６年，在这两个协议基础上建立了莱茵 －内卡区域协

会，作为跨地域的区域规划和空间治理组织。

（三）地方政府之间的协作

德国城市间为解决共同事务结成组织的实践早在中世纪就已经出现，具有悠久的

历史。近年来，德国城市间合作的主要因素是城市及地方政府的严峻财政形势。为确

保为市民进一步提供公共服务，处于经济带上的城市逐渐结成合作性的联盟，目标是整

合现有资源并确保人员和设施在使用上更有效率。〔１１〕 此外，德国的地方行政单位数量

庞大而彼此间在地域上紧密相连，都市群的发展必然涉及跨地方的行政协作。因而，相

比州与州之间的协作，地方政府间的行政协作在区域治理中占有更为重要的地位。

德国《基本法》第２８条第２款第１句明确规定了地方政府的自治权，因而地方政府

能够处理辖区内的各种事务。德国《空间规划法》规定，德国空间规划属于州与地方政

府的权责。因此，德国联邦、州与地方政府在空间规划的实权配置方面，呈现出金字塔

式的形态，主要权力掌握于基层地方实体。在自治权的保证下，州政府下的地方政府

（包括县、城市与乡镇）具有州政府派出机关与地方自治机关的双重身份，可以自由决

定跨域事务的处理方式，包括是否自我管理，与其他地方机关联合（如联合设立事业公

法人）或委托第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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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合作的具体形式由法律明确规定。例如，北莱茵 －威斯特法伦州《地方合作

法》第 １条第 １和第 ２款规定，地方合作形式包括建立工作团队、建立公事业法人或签

订公法上契约。根据某些州的特别法律还可以设立除目的事业公法人以外的其他类型

的公法人，如区域规划组织。根据《有限责任公司法》、《股份公司法》以及相关州的市

镇条例，地方政府可以设立私法性组织。地方政府间还可以订立私法协议，将某种事务

转移给另一方承担，但不创设组织实体。根据咨询机构克伦博（Ｋｉｅｎｂａｕｍ）２００４年的一

项研究，德国地方合作模式所占的比例从高到低分别为：公法协议（２７．７％）、目的事业

公法人（２１．７％）、工作团队（２１．２％）、私法机构（１０．４％）、私法协议（７．８％）、其他法

律形式（１１．１％）。〔１２〕 其中，各类组织占所有地方合作形式的 ６０％以上。区域性组织

是德国区域治理的最主要模式。

二　德国区域组织的历史变迁

德国地方行政单位之间进行合作，并形成在区域层面进行治理的模式，是地方行政

单位为应对不同时期社会经济发展所引发的现实问题所采取的一种对策，是德国行政

管理制度逐渐演化的结果。

德国城市之间的联合，可以追溯到 １４世纪的“汉萨同盟”。１９世纪德国城市群工

业化的发展造成对劳动力的巨大需求，导致城市人口激增，并对公共管理和地方行政造

成了影响。经验交换及合作的必要性，使城市在尚无法律依据的情况下自发结成了合

作关系。在普鲁士《地方自治条例》以及萨克森帝国《地方建筑法》中已经出现了地方

合作的规定。这一领域第一部的综合性立法是 １９１１年普鲁士的《事业公法人法》。该

法生效后，建立了第一个具备正式法律依据的组织———柏林事业公法人。随后，鲁尔地

区的乡和县在 １９２０年建立了“鲁尔煤区居住协会”。这是德国境内第一个具有广泛规

划功能的跨地方组织。〔１３〕

二战后，外来移民的涌入以及技术和社会经济的转型，都刺激了德国城市间的整

合。为应对这些变化，２０世纪 ５０年代后，德国南部大城市区域的核心城市首先自愿结
成了调整城市区域基础设施规划的地区性联合体，如 １９５２年慕尼黑外围经济区规划团
体及 １９５２年斯图加特地方工作团队。汉堡和下萨克森州也在 １９５７年建立了规划组
织，以解决自由城市州汉堡的城市及近郊发展问题。１９６３年汉诺威大区域协会建立，
是在此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与之前组织的重要区别在于，该协会依据州立法建立并

具有独立的组织结构（包括正式的决议机构）。协会建立初期仅具有规划职权，至 １９６８
年增加了管理地区公共交通的职能，并通过在上世纪 ７０年代建立直接选举产生的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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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大大增强了独立性。〔１４〕

随后，德国各处建立了较多的城市周边协调组织，但这类组织的职权仍限于空间规

划事务。与此同时，由于实施具体规划需要在城市及县镇覆盖的区域展开，建立了一些

相邻区域协会。简而言之，在上世纪 ７０年代，对大城市区域的调控主要通过空间规划
进行，组织的功能也多限于此。〔１５〕

上世纪 ７０年代末及 ８０年代初，由于政治保守因素影响了区域控制的理念，组织形
式和功能也发生了一定变化。随着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在地方及州层面获得主导权，

区域协调组织的职能被缩减，仅仅集中于特定的专业事务。汉诺威大区域协会被削减

为负责地区性公共交通事务的目的事业公法人，协会大会也被取消。许多区域规划协

会在 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专注于环保事务。〔１６〕

自 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开始，地区层面的治理和整合重新引起重视。作为对两德统一
的回应，联邦建筑部在 １９９５年颁布了区域规划政治策略框架，代表了一种对话及项目
指向的调控理念，并被德国北部的一些大城市区域所采纳。其他一些城市联合区也努

力改革大都市区域的治理模式，并出现了不同的治理理念。同时，德国区域的发展与欧

盟的发展密不可分。２０００年后，已经包含在 １９９５年区域框架内的“欧盟大都市区域”
概念得到了加强，一些经济发达区域以此作为未来的发展方向。〔１７〕 简言之，随着欧盟

成员国之间的边界互相开放，国家间的竞争逐渐转为区域竞争，德国各级政府希望能够

找到一种新的协调形式，以降低协调成本和克服现行规划、行政管理无法适应区域发展

的迟滞性，避免单一行政单位管理上的不足，提高所有参与者的相互合作和自我协调

能力。

德国都会区域的发展表明，各地都会区域的出现，不是受到空间发展策略的引导，

而是经济发展的集中化以及知识社会中区位偏好所导致的结果。由于各地经济、政治

发展条件不同，加之地方具有较大的自治权力，各地根据当地情况采取了不同的治理理

念，并最终在德国境内出现了多种多样的都会区治理形态以及具有不同功能的各种组

织类型。政治、经济、当地传统等因素的交织影响往往可以在组织的制度变迁中看到痕

迹。还需指出的是，德国区域治理的模式深受其联邦体制和法治传统的影响，这相当程

度决定了治理所采取的方式和目标的可实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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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德国区域治理中的组织模式

根据组织设立的法律依据，德国区域治理中的组织形态主要有非正式合作机制、私

法组织、公法组织三种，以下逐一分析。

（一）非正式合作机制

非正式合作机制主要包括，区域网络及论坛、区域大会和地方工作团队。

区域网络及论坛一般平行于制度化的地方合作模式设立，主要涉及区域发展及城

市规划相关的议题。这一机制以对话为主要协调机制，优点在于能够及时应对新问题

及挑战，不断吸纳新的参与者，整合区域、城市势力并建立互动平台。

区域大会最早始于 １９８０年代，由北莱茵 －威斯特法伦州和下萨克森州最早建立并
扩展到其它各州。区域大会的参与者包括地方政府、工商会、科技部门（如大学等）的

代表。主要工作为探讨及促进区域的经济发展，能够带动各界人士长期参与并促进各

方的意见交换。〔１８〕

地方工作团队不是公法人亦不承担地区性的行政职能，主要以规划与整合地方政

府事务为任务，具体功能依建立的具体目的而不同。设立地方工作团队不需要州法律

或地方议会自治条例的特别授权，不创设行政任务。一般由参与者（如相关的地方自

治团体首长或一级单位主管）签订行政协议成立。德国《行政程序法》第 ５４条规定：
“公法领域的法律关系可以通过协议建立、改变或废止（公法协议），只要与法律规定不

相违背。特别是机关可以不行使行政管理行为，而通过与被管理对象签订公法协议进

行。”设立工作团队的具体依据是各州的地方合作法。例如巴伐利亚州《地方自治团体

合作法》第 ４至 ６条规定了一般及特别工作团队的建立以及撤销。第 ４条规定，乡镇、
县及行政专区可以通过签订公法协议建立工作团队，参与者包括其他组织、公法上的公

共机构及基金会、自然人及私法上的法人。工作组的任务为涉及所有参与者的共同事

务，特别是协调参与者行动，筹备空间规划，确保在较大的相邻区域内执行共同的经济

及特定目的事务。工作组的建立不影响参与者对第三者的权限和任务。第 ６条规定，
对于为履行特定事项建立的特别工作团队，如果在协议中未明确规定终止的时间或设

立超过 ２０年，就应当在协议中明确具体规定撤销的条件、期限以及方式（正常撤销），
也可以因特殊重要原因被撤销（非正常撤销）。对设立地方工作团队有类似专门规定的

还有勃兰登堡、黑森、北莱茵 －威斯特法伦、莱茵 －普法尔茨、萨尔兰，其他州没有规定。

（二）私法组织

依据私法设立的组织主要承担地方行政机关职权之外的事务，特别服务于技术性基

础工程、经济发展与旅游等领域。私法组织的优势在于具有明确界定的行动范围，能够达

成快速的决策。不足在于，有可能造成公私部门间利益冲突，由于部分私有化导致地方自

治权受损，以及缺乏民主监督。这类组织具体有以下几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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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协会

主要为地方自治团体以民间社团方式组成的联合会，如德国城市联合会、德国县联合

会、地方保险协会、慕尼黑休闲区协会。

２．公司

指以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公司形式组成的公共事业企业，如斯图加特商业促进有限

公司、莱茵 －美茵 －垃圾处理有限公司、汉诺威 －布伦瑞克 －哥廷根 －狼堡大都会区。

以莱茵 －美茵 －垃圾处理有限公司为例，它由莱茵 －美茵地区的两个独立市、三个县及一

个普通市于１９９８年建立，目的在于重新规制莱茵 －美茵地区的垃圾处理经济问题。法律

地位相当于德国《资源回收再利用法》（Ｋｒｅｉｓｌａｕｆｗｉｒｔｓｃｈａｆｔｓｇｅｓｅｔｚ，ＫｒＷＧ）第 ２２条所规定的

第三人。根据该条规定，具有垃圾回收及处理职权的责任人可以委托第三人履行义务，并

且这一义务在垃圾处理职责正常履行后即告终结。

３．民事合作组织

指通过签订合伙契约成立的为共同目的的民事合伙，如卡尔斯鲁厄科技区。该组织

由十个城市、四个县以及一个目的事业公法人于 １９８７年建立，是德国境内最早以发展区

域经济为目的的地方政府合作组织之一。

（三）公法组织

在地方协作中，依据公法规范设立的组织类型最为多样。公法组织均依据法律的明

文规定设立，可以分为功能性或地域性的组织，为单一目的或为多重目的服务的组织等。德

国各州出现的公法组织数量和类型均有差异。以下对最主要的组织形式做一介绍和分析。

１．目的事业公法人

目的事业公法人是由若干地方行政单位联合组成的公法团体，主要用于提供公共服

务，是最常见、最主要的公法合作形式。２０世纪 ２０年代起，目的事业公法人被用于水处

理事务。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开始，几乎所有的城市联合体中均出现了目的事业公法人，负责

公共交通及垃圾处理。〔１９〕 随着经济发展，这一模式进一步得到重视。目前德国境内存在

上千个目的事业公法人。〔２０〕

设立目的事业公法人的依据主要是州的地方合作法 （ＧｅｓｅｔｚüｂｅｒｋｏｍｍｕｎａｌｅＺｕｓａｍ

ｍｅｎａｒｂｅｉｔｏｄｅｒＧｅｍｅｉｎｓｃｈａｆｔｓａｒｂｅｉｔ）。它的重要特征之一是，通过州的立法获得了对被委

托管理事项的自治行政权，具备《行政程序法》中规定的行政机构应当具有的权力并承担

义务。一些州的宪法也对此予以明确规定。〔２１〕 作为公法人的一种，它可以在职权范围内

做出行政处分、订立公法契约并以自己名义参加行政诉讼，并在其职权范围内享有规章、

财政和预算等自主权，有权任用公务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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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ｒｕｃｋｉｎ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ｎＧｒｏｓｔａｄｔｒｅｇｉｏｎｅｎ，ｉｎＬｏｋａｌｅＰｏｌｉｔｉｋｆｏｒｓｃｈｕｎｇｈｅｕｔｅ，ＨｕｂｅｒｔＨｅｉｎｅｌｔ，ＡｎｇｅｌｉｋａＶｅｔｔｅｒ（Ｈｒｓｇ．），
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２００８，Ｓ．１３９．
ＨａｎｓＪｒｇＦｒｉｃｋｕｎｄＭｉｃｈａｅｌＨｏｋｋｅｌｅｒ，ＩｎｔｅｒｋｏｍｍｕｎａｌｅＺｕｓａｍｍｅｎａｒｂｅｉｔＨａｎｄｒｅｉｃｈｕｎｇｆüｒｄｉｅＫｏｍｍｕｎａｌｐｏｌｉｔｉｋ，Ｂｏｎｎ
２００８，Ｓ．５２．
例如，《巴登符腾堡州宪法》第７１条第１款规定，州保证目的协会享有自治权力，它在法律框架内管理事务，并自
己承担责任。



目的事业公法人的职责限于特定公共事务，主要为技术性与社会性的基础建设，包括

垃圾处理、公共运输、文化教育及休闲公共设施的维护等。根据发起方式，可以分为两种

类型。一种由地方团体为履行特定的事务通过缔结公法协议自发设立；另一种是所谓的

“义务性事业公法人”，由地方团体针对某种法定事项设立。依据功能，可以分为单一目

的事业公法人和多重目的事业公法人。目的事业公法人具有固定的组织结构，一般包括

会员大会、协会主任、执行主任等，大会由参与建立法人的机构代表组成。参与者除地方

政府外，还可以是州政府、公法基金会、私法上的法人、自然人等，只要法人章程允许，或者

不违背法人设立的目标和任务即可。〔２２〕

这种合作模式在提供特定公共服务方面具有优势。但由于地方行政机关必须将提供

该服务的权力转移到所设立的公法人身上，不免造成地方行政结构的破碎以及民众民主

监督能力的减弱。

２．相邻区域协会

１９７０年代，巴登符腾堡州的六个城市区域建立了相邻区域协会。根据巴登符腾堡州
１９７４年《临近区域协会法》（Ｎａｃｈｂａｒｓｃｈａｆｔｓｖｅｒｂａｎｄｓｇｅｓｅｔｚ，ＶｗＲｅｆＧＢＷ４）第１条，相邻区域
协会属于公法团体，成员为相邻的城市及县镇。主要机构为由会员组成的协会大会，功能

在于针对联合土地使用计划进行规划。根据该法第 ３条，目的事业公法人的规定同样适
用于相邻区域协会。协会成员将根据本法以及州地方合作法的尺度约定协会章程。根据

该法第１２条，如果根据一项在巴登符腾堡与巴伐利亚城市州或黑森州以及莱茵普法尔茨
之间已经订立或即将订立的州际协议将建立一个跨越边界的相邻区域协会，则这种协会

将代替其他的（各自签订的）单独的相邻区域协会。〔２３〕

３．区域规划协会（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ｐｌａｎｕｎｇｓｖｅｒｂｎｄｅ）

区域规划协会最早建立于巴登符腾堡州（１２个）和巴伐利亚州（１８个），在其他州区
域规划由特定机构负责。在德国统一之后，在梅克伦堡 －前波美拉尼亚与萨克森两个新
州也建立了区域规划组织。这一模式的典型代表是慕尼黑区域规划组织。根据巴伐利亚

州《土地规划法》第４条的规定，州政府的土地规划部门为上层主管部门，县行政管理部
门为基层主管部门。根据该法第５条规定，在巴伐利亚州区域规划组织为土地规划的具
体实施者。作为一个公法社团，区域组织具有规划的特定区域，通过地方的共同决议或依

法建立。组织的最上层决议机制是由地方代表组成的区域大会。区域规划组织的主要功

能在于进行区域发展规划及协调各部门的发展。区域规划协会的缺点在于管理与控制上

的权责不足，因此发挥的实质影响力有限。即便如此，慕尼黑地区的区域规划组织仍被认

为是提供了一个核心城市与周边地方政府对话的平台。〔２４〕

４．多职能组织

具备广泛管理职能的组织在实践中数量较少，具有代表性的是斯图加特区域协会和

·４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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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茵内卡区域协会。

斯图加特区域协会属于巴登符腾堡州《空间规划法》第３１条第１款所规定的１０个区
域协会之一。为促进斯图加特地区参与欧盟及国际竞争，巴登符腾堡州在 １９９４年 ２月 ７
日依据《关于设立斯图加特区域联盟法》设立斯图加特区域协会。与巴登符腾堡州其他

区域性团体相比，斯图加特区域协会具有相对较高的调控能力。职能不仅局限于土地规

划，还可以对区域内各种事项进行广泛综合的治理。根据组织章程，其决议机构为由所属

选区居民直接选举产生的区域大会，责任范围包括区域规划、都市景观设计、区域交通规

划、经济发展、垃圾处理、旅游出版等。莱茵内卡区域协会具有与其类似的功能。

由于这一合作模式不得不与已有的地方机关在某些重要责任上分享权力，与地方

（特别是县级层面）在管理权限上存在冲突，在融入地区既有的政治体制机构中存在一定

障碍，同时也伴随着行政权力碎片化的危险。这都将阻碍其功能的有效实现。〔２５〕鉴于此，

多部门合作的模式未来将呈现出两种趋势：行政权力被弱化，组织将被另一个权限更弱的

机构所取代（如鲁尔区、莱茵 －美茵地区及布伦瑞克）；或者采取更强的合作形式（如汉诺
威地区）。〔２６〕

５．新设区域地方行政

自德国边界改革后，在探讨如何处理城市区域的协调问题时，焦点之一是建立区域性

的行政实体，包括地区城市和地区县。这是制度化最强的区域组织模式。区域性地方实

体具有完整的政治与行政职能，是划定区域内独立的行政层级。〔２７〕 目前，德国只有萨尔

布吕肯地区协会汉诺威地区及亚琛城市地区采取地区县的模式。下面以汉诺威地区为

例，简要说明地区县的组织形式。

２００１年建立的汉诺威地区是一种特殊的县级行政区划。汉诺威地区的建立，主要得
益于区域内强有力的推动者、普遍传播的为受到全球竞争压力产生的转型意识以及近 ４０
年来不断增强的地方参与的区域意识。〔２８〕 １９９６年，汉诺威独立市、汉诺威县以及大汉诺
威地区协会三个区域内的主要管理机构共同提出改革汉诺威地区行政结构的草案。这一

提议随后得到了地方及州政府的大力支持。２００１年 ６月 ５日，下萨克森州议会颁布了
《建立汉诺威地区法》，正式建立汉诺威地区。在改善行政效能方面，汉诺威地区的改革

目标为，简化行政管辖权，避免双重管辖，缩短行政管理路径，节约行政资源。同时也为巩

固地区的既有优势，增强地区在欧洲的竞争地位等。〔２９〕

·５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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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地方城市的理念最早由莱茵 －美茵地区在１９７０年代初期为建立一个“大法兰克福”地方机关而提出。在这
一模式下，已有的县地方机关将被解除并成为新区域城市的一部分。新的实体将具有财政、人员及规划的行政

权力，并将在地区范围内对所有重点规划及结构负责。这是最为激进的一种改革模式，因而也遭到了最多的反

对。建立地方县的理念分别于１９７０及９０年代在莱茵 －美茵地区、１９９０年代在斯图加特地区以及 ２００３年在梅
克伦堡 －前波美拉尼亚州被提出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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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建立汉诺威地区法》第１、２条，汉诺威县及州首府城市汉诺威作为新的乡镇联

盟构成汉诺威地方实体。经过功能性改革，汉诺威独立市及 ２０个县仍然保持独立性，但

原有地区协会的职能以及几乎所有汉诺威县的职责、部分独立市的职能转移给了汉诺威

地区。地区的组织结构由直接选举产生的区域大会（８４名议员）、地区委员会（地区主席

及１０名议员）以及由直接选举产生的地区主席组成。财政适用下萨克森州地方条例的相

关规定。根据协会报告，２０１２年协会的财政预算（不包括诊所和垃圾处理经济）约为 １４

亿欧元，其中４０％来自协会自筹，６０％来自州财政。〔３０〕

《建立汉诺威地区法》之后被 ２０１０年 １２月 １７日颁布的《下萨克森州地方宪法》

（ＮｉｅｄｅｒｓｃｈｓｉｓｃｈｅｓＫｏｍｍｕｎａｌｖｅｒｆａｓｓｕｎｇｓｇｅｓｅｔｚ，ＮＫｏｍＶＧ）所取代。根据《下萨克森州地方

宪法》第３条，汉诺威地区为地区性行政实体，是所辖地区内公共事务的承担者，负责具有

跨地方或者超越下属县行政权或财权的事务，并具有支持县政府履行职责、适当平衡其负

担的职能。根据该法第１５９条职责划分的规定，汉诺威地区履行根据该法第 ５条第 ４款

规定的可以任意履行的职权以及根据该法第 ５７条第 ４款规定的地方行政单位应当行使

的义务性职责，但不得与该法所明确规定的汉诺威独立市以及所属县的职权相冲突。另

外，该法第１６０条规定了汉诺威地区在其所辖区域内（效力范围）具有的独立职权，例如，

根据《下萨克森州空间规划法》规定的地区规划的职能、促进区域内经济及就业的职能

等。第１６１条规定了地区通过委托得以行使的职权，包括空间规划、环境保护、健康、教

育、社会保险等领域。

汉诺威地区除承担州下属一些机构的职能外，还参与并主导了一些企业或事业。地

区同时努力保持与乡镇的协同合作，市长及部门负责人会定期碰面并展开工作协同会议。

不过，汉诺威地区的模式仍将是个案。其他区域试图采取这一模式的尝试往往都遭到拒

绝。主要原因之一是，为区域发展而取消县以及城市独立性的成本过高。〔３１〕

为清晰说明德国各区域性组织的情况，笔者绘制了表一：德国区域治理组织模式

一览。

表一：德国区域治理组织模式一览

合作

型态

特质

非正式合作

机制
私法组织

公法组织

目的事业

公法人

相邻区域

协会

区域规划

协会

多重职能的

组织

新设区域

地方行政

组织

结构

无固 定 形 式，

由组成的群体

决定

股份有限公

司的股东与

股东大会

参与主体代

表组成的会

员 大 会、主

任

会员协会大

会与协会领

导

会员协会大

会、规 划 委

员 会、协 会

领导

区 域 大 会、

委 员 会、执

行主任

区 域 大 会、

委 员 会、主

席

·６８１·

《环球法律评论》　２０１４年第 ２期

〔３０〕

〔３１〕

Ｖｇｌ．Ｈａｕｓｈａｌｔｓｐｌａｎ２０１２ｄｅｒＲｅｇｉｏｎＨａｎｎｏｖｅｒ，ｈｔｔｐ：／／ｗｗｗ．ｈａｎｎｏｖｅｒ．ｄｅ／ｃｏｎｔｅｎｔ／ｓｅａｒｃｈ？ＳｅａｒｃｈＴｅｘｔ＝Ｈａｕｓｈａｌｔｓ
ｐｌａｎ，ｌａｓｔｖｉｓｉｔｅｄＤｅｃ．２１，２０１３．
ＪｏａｃｈｉｍＪｅｎｓＨｅｓｓｅ，ＦｉｎａｎｚｂｅｚｉｅｈｕｎｇｅｎｚｗｉｓｃｈｅｎｄｅｒＬａｎｄｅｓｈａｕｐｔｓｔａｄｔＳａａｒｂｒüｃｋｅｎ，ｄｅｍＬａｎｄｕｎｄｄｅｍ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ｖｅｒ
ｂａｎｄＳａａｒｂｒüｃｋｅｎ（Ｇｕｔａｃｈｔｅｎ），Ｂｅｒｌｉｎ２０１２，Ｓ．４０．



合作

型态

特质

非正式合作

机制
私法组织

公法组织

目的事业

公法人

相邻区域

协会

区域规划

协会

多重职能的

组织

新设区域

地方行政

参与

群体

地方政府及利

益相关的组织

的代表

公部门与私

部门主体

乡镇与城市

政府

巴登符腾堡

州的六个城

市及其周边

地方政府

参与的城市

及地方政府

参与的城市

及地方政府

财政

状况

地方补助及参

与者提供

股东的投资

基金

会 员 费 用、

捐 赠、征 收

款项等

协会征收款

项

协会征收款

项与各州的

补贴和补助

款

组织征收款

项与费用

税 款、地 方

补助款的分

配款和额外

收入

空间

范围

都会区域 （依

据任务及组成

成员划定）

依据任务的

性质

参与政府所

辖领域

核心城市及

周边地方的

领域

协会成员所

辖领域

核心城市及

周边县市的

领域

新设区域地

方政府所辖

区域

民主

控制

缺乏民主正当

性：由 参 与 机

构任命重要代

表

间接民主控

制：组 织 会

议包含地方

政府的代表

间接民选正

当 性：地 方

议会选出法

人大会代表

间接民选正

当 性：协 会

大会的成员

间接民选正

当 性：协 会

大会的成员

间接 （或 直

接）民 主 控

制：协 会 成

员的代表

区域议会的

直接民选

实例

数个州组成的

区域 会 议、都

会区的区域网

络及 论 坛、地

方工作团队

协 会、有 限

责任公司及

股 份 公 司、

民事合伙组

织

众多针对交

通、垃 圾 处

理、文 化 等

领域的组织

巴登符腾堡

州的六个协

会

四个州的 ３８

个区域协会

四个州的都

会区的五个

组 织，以 斯

图加特区域

协会为代表

萨尔布吕肯

地 区 协 会、

汉 诺 威 地

区、亚 琛 城

市地区

四　德国区域治理模式的特点分析与启示

人为划定的各种分界一直是行政体系有效运作的基础。但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对

原有分界与体制造成重要挑战。如何应对各种体制上既定分界的解构与重建，是当今各

国公共管理者面对的共同难题。区域治理已经成为公共管理者提升行政效能、提高竞争

力、应对变化的重要手段。区域发展的实践也席卷全球，欧洲区域整合、德国与中国近年

来都市群的发展都是典型案例。在实现区域治理的具体路径上，各国因政治制度、法律秩

序及经济制度不同，在目标设定及实现方式上存在一定差异。但在区域治理这一层面，由

于面对相似的任务和挑战，各国在发展过程中存在一定的共性和可供分享的经验。以下

从三个方面进一步分析德国区域治理的经验及特点，指出德国与我国区域治理模式的异

同及对我国的借鉴意义。

（一）组织作为区域治理的重要方式

德国区域治理的主要方式不是重新划定行政区域，而是由地方政府（县市政府和乡

镇政府）组成跨地方的组织协调区域发展。近年来地方合作的主要形式是发展非正式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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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机制以及大量的管理单一事务的组织。较少区域采取建立多职能组织的模式，除非某

些城市区域面临国内及国际层面的巨大竞争压力。设立类似一级地方政府的模式仅限于

个别地区。

德国的区域治理是一种多元主体组成的网络化管理，注重多元弹性的“协调”方式解

决区域间问题。它是建立在深厚的公民社会基础、根深蒂固的法治传统、发达的组织体系

以及公私合作与协商治理文化之上的治理模式。这种模式可以充分利用现有管理系统的

资源，由专门机构将所有会员和单位连接成一个网络，涉及政府、非政府组织、私人部门、

公民及各种利益相关者，有助于实现区域利益的最大化。〔３２〕 同时，组织职能转变具备灵

活性。公共管理职能可以在法律框架内为不同需求在不同组织间进行移转。例如，法兰

克福近郊协会在１９９８年根据《更改法兰克福近郊协会任务法》的规定，将垃圾处理的职

能重新交回了地方政府。随后因区域间的垃圾处理问题急需地方合作，六个县和一个城

市又共同建立了前文提到的莱茵 －美茵 －垃圾处理有限公司。〔３３〕 此外，根据实际需求，

组织形态可以依据法律规定进行改变，这从许多组织的制度变迁中都可以看到。

我国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早期实践中，也出现了区域性组织的实践，主要表现为区域合

作组织和区域合作领导机构。但是，作为我国区域法律治理机制之一的区域性组织在实

践中遇到了一定制度障碍，组织缺乏权威和执行力。德国区域组织能够具有较强的执行

力，重要原因之一是参与建立组织的地方行政机关具有较强的自治权，并且这种自治权始

终得到了宪法和法律的保障。与之相比，我国区域协调组织从设立上缺乏直接的法律依

据。从组织形态上，组织往往不是由相关的地方政府合作建立。开发区管委会属于地方

政府的派出机关，区域合作领导机构是上级行政单位的职能部门。这与德国意义上的区

域性协调组织具有较大差异。在职权上，由于这些组织不具备所属职能部门在行为法上

的职权，因而缺乏执行力。〔３４〕 总体而言，我国的区域性组织类型少，功能相对单一，执行

力不强。未来为进一步发挥区域性组织的作用，首先需要明确现实需求，从我国区域经济

一体化的实践中考察地方行政单位利用组织进行协调的激励，进而考虑如何突破现有体

制的障碍。我国可以参考德国经验，根据具体行政管理的需要，成立履行不同职能的私法

或公法组织。并且依据法律规定，明确组织的职责和权限，保障区域组织能够发挥应有的

功能。

（二）区域治理中的法制保障

德国是一个典型的法治国家，具备严谨的法治传统。德国城市间的联合始于中世纪。

立法者在１９世纪末开始通过立法赋予地方合作以法律形式。最早关于地方联合的立法

以普鲁士及萨克森地方自治条例为代表。１８７３年萨克森的地方条例已经包含关于自愿

性及义务性公法人及其解散的规定，还包括关于法人章程、财务等十分详尽的规定。１９３９

年７月７日，德国制定了第一部全国性的关于地方合作的统一成文法典，即《目的事业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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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人法》（Ｒｅｉｃｈｓｚｗｅｃｋｖｅｒｂａｎｄｓｇｅｓｅｔｚ，ＲＺＶＧ）。二战以后，这部法律随各州的重新建立而

失效，地方合作的立法权重新回到各州手中。各州随后就地方合作制定了不同的

法律。〔３５〕

德国具备十分完备的法律网络。政府架构以及地方政府关系的确定都具有明确的法

律依据。同时，公共行为对法律认同度和依赖较深。在区域治理中，体现为各种机构的建

立都依赖完备的法律基础，具备直接的宪法和法律依据。根据前文的分析，在现今的德国

法律体系内，组织设立的法律依据包括基本法、行政程序法、空间规划法、州宪法、州土地

规划法、州地方合作法以及各种特别法律法规、民法、公司法等。某一组织的建立往往涉

及一系列相关法律的修改，例如，《建立汉诺威地区法》的颁布涉及到 １８项相关法律的

修改。

与德国不同的是，我国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实践主要是“先试先行”的模式，缺乏直接

的宪法和法律依据。在我国现有体制内，可以借鉴德国各州制定地方合作法的做法，尝试

在地方性法规中制定有关区域发展中地方合作的规定。这已经在湖南省 ２００８年制定的

《湖南省行政程序规定》第１５条有所体现。〔３６〕 根据该条，各级地方人民政府在开展跨行

政区域的合作时，可以采取签订合作协议、建立行政首长联系会议制度、成立专项工作小

组、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等方式进行。此外，制定全国性的行政程序法或行政协议法〔３７〕

也是可行性方案。德国《行政程序法》是行政法法典化的代表。第四章（公法契约）对公

法契约的订立、效力、方式等内容进行了详细规定。公法契约可以成为建立区域合作组织

的基础，如德国地方工作团队的建立。我国可以借鉴德国的做法，利用以后制定新法的机

会，完善相关规定。

值得注意的是，区域行政协作即使不涉及财政资源的转移或合作成本的分担，也必然

涉及原有行政权力的转移或弱化。这要求区域治理的权力机制必须具备合法性和合宪性

基础。在德国的区域治理中，区域层面的民主合法性之满足有三种形式：直接选举产生地

区议会，由地方自治团体代表组成团体大会以及由社会利益集团参与组成地区大会。区

域的民主合法性问题与被委托的事务的数量以及政治因素密切相关。如果被委托事项不

涉及极为重要、敏感的政治事项，政治代表机构可以通过间接选举产生，否则通过民众直

接选举是更为适当的方式。因此，类似地方行政单位的组织会采取直接选举的方式，如汉

诺威地区，相应地具备较完善和广泛的行政职能。行政职能稍弱的提供多种服务的组织

也会采取直接选举方式，如斯图加特区域协会。而目的事业公法人或其他区域性组织则

采取间接选举代表的方式，履行特定职能。

事实上，组织的制度化程度越高，原有机关权力弱化的情况就越明显，组织的建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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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遇到更大的法律和宪法障碍，特别是设立一级行政区划。地方政府往往需要在宪法和

法律的范围内，寻求处理法律制度和现实需求间矛盾的可能途径。德国在萨尔布吕肯地

区协会的改革过程中遇到了类似的问题。〔３８〕 德国组织设立的合宪性问题最终需经过宪

法法院的审判予以澄清。

我国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昌经济一体化的过程中也遇到了宪法障碍。在无法绕开

《宪法》第３０条第１款关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内无法在乌、昌两地之上增设行政层级的
规定的情况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在不涉及行政区划更改的前提下，在两地之上增设

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党委，推进乌昌地区经济一体化。即使存在合宪性风险，并且地方合并

还将涉及繁琐的法律及程序事项，设立一级行政无论在德国还是我国都是一种制度上的

突破，是区域协作中的一种模式。

（三）区域治理中的地方自治

德国地方政府之所以能够结成各种组织管理区域事务，各种组织能够具有较强的执

行力，与德国的地方自治传统及分权体制密不可分。

德国的地方自治是与公民自由权联系在一起的，可以追溯到中世纪自由城邦的特权。

但真正意义上的德国地方自治制度在１９世纪才逐步建立起来。１９１９年８月１１日生效的
《魏玛宪法》首次将地方自治写入宪法（第 １２７条）。１９４９年，联邦德国通过了《基本法》。
《基本法》和地方自治法规共同确立了联邦———州———地方的分权体制。《基本法》第 ２８

条第２款被认为是德国地方自治的宪法保证，该条规定：“乡镇必须被保证就所有地方事
项在实体法所设定的框架内，以自己的责任加以处理的权利。县也应在法律所设定的任

务范围内，依法律规定享有自治权利。”地方自治具体由各州自行制定法律调整。各州除

在州宪法中对地方自治做出原则性规定外，还制定与县、市镇及市镇联合体相关的具体法

律。地方在法律范围内再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制定规章。在地方自治权的保障下，区域

合作的参与主体是地方自治团体。各地方政府可以根据自身需求依据相关法律规定结成

区域协调组织，并将权限移转给组织机构代替其履行公共事务。这也决定了德国的区域

治理主要是一种自下而上、自发形成的方式，并能够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

与之不同，我国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并不是市场的自发秩序，而是国家通过公权力强力

推进的，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模式。这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我国目前的区域性组织多为上级

单位的派出机构并且执行力不足的问题。此外，德国的地方自治始终得到宪法和法律明

确保障。而我国中央与地方以及地方各级政府之间的关系虽然有宪法和地方组织法的规

定，但法律规定过于笼统，职权划分不够明确。我国基层地方自治制度也尚待完善。〔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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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８〕

〔３９〕

萨尔布吕肯地区协会（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ｖｅｒｂａｎｄＳａａｒｂｒüｃｋｅｎ）属于上文中的新设区域地方行政类型。在 ２００７年萨尔兰州
行政体制改革后，原有区域协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革，主要表现为在原有的地区大会外（由市民直接选举产生）

增设了联合委员会（由参与协会的乡镇代表组成），后者将代替前者对区域事务进行决策。这一组织结构的改

变导致了对其民主合法性的质疑。根据德国《基本法》第２８条第 １款第 ２句之规定，在州所属的县及乡镇选举
中，民众必须有代表，并通过普遍、直接、自由、平等、无记名的选举产生。而萨尔布吕肯地区协会联合委员会中

参与决策的成员为县镇机关代表。也有意见认为，仅有部分地方自治权力转移到委员会，十分重要的预算权仍

保留在大会手中。

有关我国与德国地方自治制度的比较和借鉴参见申海平：《通过基层自治发展基层民主：来自德国的启示》，《法

学》２００７年第１２期。



制度上的障碍会对我国地方合作的可行性及效果造成阻碍。

不过，我国《宪法》第３条规定：“中央和地方的国家机构职权的划分，遵循在中央的

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地方的主动性、积极性的原则。”另外，《宪法》第 １０７条确定了县级

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管理经济事务的职权。因此，地方政府具备管理本辖区内经济事

务的自主权，通过地方协商合作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具备宪法依据。此外，在区域经济一

体化过程中，相关地方政府是利益的直接相关者，同时也掌握区域治理中与地方性事务相

关的第一手信息，具备进行协作的激励和管理上的优势。特别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

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在“加快政府职能转变”部分更明确提出，要全面正

确履行政府职能，对于直接面向基层、量大面广、由地方管理更方便有效的经济社会事项，

一律下放地方和基层管理。〔４０〕 此外，在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方面，《决定》提出要“建立事

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逐步理顺事权关系。跨区域重大项目建设维护等作为中

央和地方共同事权，区域性公共服务作为地方事权，中央和地方应当按照事权划分相应承

担和分担支出责任。〔４１〕 因而，我国未来通过发扬地方自治和主动性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

在宏观上已经具备了相当的基础和可能性。在具体操作层面，应当使地方在区域协调问

题上具有适当的灵活性和必要权限，通过明确事权、财权使地方参与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在

我国行政体制改革中进一步得到释放，并在我国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进程中始终得到法

制的保障。

五　结　语

本文全面分析了区域协调组织在德国区域治理中的发展变迁、具体模式及法制基础。

德国通过地方合作方式处理区域性事务具有历史传统。一直以来地方合作的主要方式为

地方结成地区性协调组织，特别是公法团体。１９９０年代以来，德国的区域治理和规划背

景发生变化，区域化进程的加快导致国家宏观调控结构向逆中心和多元化转变，横向协调

和发展的需求不断增大。〔４２〕 德国各级政府希望能够找到一种新的协调形式，以降低协调

成本和克服现行规划、行政管理无法适应区域发展的迟滞性，同时提高所有参与者的相互

合作和自我协调能力。因而，各种地方政府间的合作治理模式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德国

的发展路径显示，德国各种组织的建立及制度变迁是一种受到政治体制、法律制度、地区

本身经济发展等因素交错影响的自发秩序。

我国区域经济一体化过程中也存在区域性组织的形式。但与德国相比，我国区域性

组织未能发挥必要的作用。这固然与两国政治体制及法治传统上的差异以及德国制度发

展的成熟度有关，但我国既有体制的阻碍是更为重要的因素。在全球化和经济一体化的

新格局中，区域治理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趋势。我国区域经济一体化也正在如火如荼地

展开，探索和发展有效的区域协调机制是必然的方向。通过与德国制度的比较及借鉴，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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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的区域治理：组织及其法制保障

〔４０〕

〔４１〕

〔４２〕

参见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第（１５）节。
参见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第（１９）节。
李远：《联邦德国区域规划的协调机制》，《城市问题》２００８年第３期，第９４页。



国在今后区域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应当完善法律制度，增强地方政府的自主性和积极性，

进一步发挥区域性组织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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